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西乡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西发改产业〔2023〕276号）及《西乡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西发改产业〔2023〕323号），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拟规划用地34.76亩。新建厂房18592.25㎡（其中：1号厂房7578㎡、2号厂房4211.75㎡、3号厂房4984.5㎡、4号厂房1818㎡），公厕及垃圾中转站38㎡，门卫38㎡、消防水池225㎡；配套建设停车场、场地硬化、绿化、水渠治理、给排水、供配电、消防等基础配套设施。
经评价组实地查看，截至2025年6月，产业园建设项目中1号、2号及4号厂房已基本建设完工，尚未完成验收并投入运营；3号厂房已完成地基施工，目前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将于2025年10月底竣工。
截至评价日，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共收到专项债资金3,800.00万元、苏陕资金1,485万元，项目总支出4,831.19万元。
二、综合评价结论
“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67.02”分，综合评价结果等级为“C”。
[bookmark: _GoBack]评价组严格依据绩效评价相关规定，围绕决策、管理、产出和效益四大核心维度，对项目开展全周期、多维度综合评价。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较为规范，绩效目标设置的经济效益预期过高，部分绩效指标设置科学性不足。管理方面，专项债券项目所属领域与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及方向一致，专项债资金支出较为规范，但是存在项目未按期向同级财政缴纳应偿还的专项债利息、自筹资金到位率不足、项目收入及成本预期收益合理性不足、缺少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项目施工进度慢等问题。产出方面，项目主体工程3号楼尚未建设完毕，已建设完成厂房尚未验收，项目整体竣工时间延后。效益方面，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同时带动部分农民工就业增收。但园区运营机制尚未完善，影响项目后期管理的可持续性。具体详见表2-1：

表2-1 西乡县现代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20.00
	18.80
	94%

	管理
	30.00
	19.51
	65.03

	产出
	32.00
	17.71
	55.34%

	效益
	18.00
	11.00
	61.11%

	合计
	100.00
	67.02
	67.02%

	绩效评价得分：67.02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C


三、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3902][bookmark: _Toc19327][bookmark: _Toc11513][bookmark: _Toc20812]（一）工期管理失效导致建设进度严重滞后
项目建筑施工许可证获批日期为2024年4月30日，但许可证载明的合同工期却为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1月18日，许可证实际晚于合同开工日36天；截至2025年6月12日，3号厂房仅完成地基，整体已超合同工期145天。前期手续的滞后直接压缩了有效施工时间，叠加雨季、施工组织不到位等因素，造成进度过慢。
[bookmark: _Toc30177][bookmark: _Toc12177][bookmark: _Toc29698][bookmark: _Toc21952][bookmark: _Toc7372][bookmark: _Toc19001][bookmark: _Toc27080]（二）2024年专项债利息未缴纳，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项目单位偿还，其中专项债券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通过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偿还。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项目单位应及时足额向同级财政缴纳应当承担的债券还本付息等资金。截至2025年6月12日，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尚未履行2024年度的利息缴纳义务，具体如下：2025年3月19日，项目已产生逾期利息43.32万元尚未缴纳。虽金额绝对值有限，但已实质突破“项目收益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核心原则，形成新的财政兜底预期，构成隐性债务风险；同时触发省级债务监测平台红色预警，对后续批次专项债券申报及额度争取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时间、规定金额向西乡县财政局缴纳专项债利息，存在一定的债务偿还风险。
[bookmark: _Toc27402]（三）自筹资金到位率偏低，收益测算过于乐观，项目存在资金链与偿债双重风险
[bookmark: _Toc26395][bookmark: _Toc28820][bookmark: _Toc4112]该项目概算总投资7,622.16万元，其中需自筹3,822.16万元（占比50.15%）。截至评价日项目建设期内仅到位1,485万元（为苏陕协作资金），无自有资金，到位率38.85%，缺口2,337.16万元；同时实施方案将厂房租金设定为26元/㎡/月，远高于西乡县实际3元/㎡/月及西安周边21.74元/㎡/月的水平，收益严重虚高。自筹不足与收益虚高叠加，可能会导致建设后期资金断链、运营期难以还本付息。
四、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982][bookmark: _Toc10624][bookmark: _Toc27901][bookmark: _Toc6801]（一）建立全过程进度管控体系
1.重构工期管理机制
建立“项目前期手续红绿灯预警机制”。由专项债申报批复的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前期工作专班，把可研批复、环评、稳评、用地规划、工程规划、施工图审查、预算评审、招投标、施工许可等9个关键节点全部纳入西乡县重点项目智慧监管平台，实行节点亮灯提醒、黄灯预警、红灯通报制度；对连续两次亮红灯的责任单位启动约谈，必要时移交纪委监委督查。
2.实施动态资源调度
对施工进度较慢的3号厂房增派施工工人，配置双班组轮替施工。强化施工过程动态纠偏。由城投公司聘请第三方项目管理公司，对剩余工程量进行倒排工期，每周滚动更新；对关键线路上的3号厂房实行“日统计、周调度”，并与总包签订补充协议，明确每延误1天按合同价款万分之三计取违约金，提前完工则按同等标准奖励。通过以上措施，力争把滞后的145天压缩至50天以内，确保2025年10月底前全部完工。
[bookmark: _Toc31474]（二）制定利息偿还方案，建立债务偿还应急机制
建议西乡县财政局一是与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沟通，掌握利息延迟缴纳的原因，协助其制定并落实利息偿还方案，包括具体的偿还计划，偿还时间和金额，确保尽快履行缴纳义务。二是建立债务偿还的应急预案，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
1.立即启动“专项债券偿债备付金制度”。由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县财政、国资、金融办共同参与，设立规模不低于200万元的“专项债偿债备付金”，资金来源包括：项目公司经营性收入等。该资金池实行封闭运行、财政监管、银行托管，确保每年2月底前锁定全年应付利息。
2.重构项目收益模型并签订“收益补足协议”。委托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厂房租金等未来可能产生的盈利现金流重新测算，形成保守、中性、乐观三套方案；并以保守方案为底线，由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县财政、主管部门签订三方协议：当项目净收益不足以覆盖当年应付本息时，首先启用备付金；仍不足的，由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30天内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或申请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足，确保不发生财政垫付。
3.建立“债务履约红黑名单”。县财政局对专项债项目单位实行债务履约台账管理，将还本付息情况纳入县级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权重不低于30%，并与薪酬、评优、职级晋升挂钩；对连续两年零逾期的企业，优先安排新增额度和贴息补助；对出现逾期的，暂停其所有财政资金申请资格，必要时启动问责程序。通过制度倒逼，彻底消除“财政兜底”预期。
[bookmark: _Toc7133][bookmark: _Toc24840][bookmark: _Toc27542][bookmark: _Toc10034]（三）优化融资结构，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
[bookmark: _Toc24269][bookmark: _Toc7852][bookmark: _Toc3083][bookmark: _Toc18076]建议西乡县城市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一是结合产业园建设项目及地区特点，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集途径，如私募股权融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社会资本合作等，以提高市场化融资的比例。二是探索设计入园企业“定制化代建+分期回购”模式，由企业预付30%房款作为建设保证金，既解决资金缺口又锁定目标客户。三是科学论证项目收益，优化招商策略与政策配套。建议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咨询机构，围绕汉中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趋势、西乡县在陕南地区的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深入开展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同类产业园区租金水平、目标企业承载能力等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重新测算项目财务收益模型，合理调整租金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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